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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一  
 

預 留 作 興 建 新 安 老 院 舍 、 安 老 院 舍 暨 日 間 護 理 單 位 及  
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的 11 幅 土 地  

(截 至 2014 年 2 月 ) 
 

 

地 區 及 地 點  
發 展 項 目  

性 質  

預 計 宿 位

數 目 (包

括 資 助 及

非 資 助 宿

位 )註 

預 計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

心 ／ 日 間 護 理 單 位 名

額 數 目
註 

1 深 水 埗 保 安 道 ／  
懷 惠 道  

市區重建 
項目 

100 0 

2 荃 灣 西 鐵 荃 灣 西 站 私人發展 120 日 間 護 理 單 位 ： 20 

3 沙 田 水 泉 澳  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100 0 

4 東 涌 東 涌 第 56 區  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100 0 

5 深 水 埗 元 州 街 ／  
興華街／福 榮 街  

市區重建項目 100 0 

6 元 朗 朗 屏 西 鐵 朗 屏

站 （ 北 ）  
私人發展 125 

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： 60
日 間 護 理 單 位 ： 20 

7 屯 門 前 廣 財 街 市  私人發展 100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： 60

8 觀 塘 安 達 臣 道  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100 日 間 護 理 單 位 ： 20 

9 葵 涌 前 葵 涌 已 婚 警

察 宿 舍  
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100 日 間 護 理 單 位 ： 20 

10 東 區 西 灣 河 位 於 鯉

景 灣 的 政 府 聯 用 綜

合 大 樓  
政府聯用綜合大樓 100 0 

11 上 水 彩 園 路  公共房屋發展項目 100 0 

  
註 ：  將 提 供 的 名 額 數 目 為 初 步 估 計，可 能 隨 着 項 目 細 節 的 制 訂 而 有 所 改

變 。  
 

 



附 件 二  
 

計 劃 在  2013-14 至  2017-18 增 加 的 康 復 服 務 名 額  

 住宿照顧 日間訓練／

職業康復 

學前康復 合計 

 
2013-14 

 
339 210 15 564 

 
2014-15 

 
258 276 832 1366 

 
2015-16 

 
416 370 240 1026 

 
2016-17 

 
50 230 90 370 

 
2017-18 

 
1650 930 294 2874 

合計 2713 2016 1471 6200 

 

註 : 服務名額在各財政年度的實際供應情況將取決於部分項目的地

區諮詢及申請更改土地用途結果、處所的實際面積及設計、工程遇到

的技術問題及工程進度等因素而有所改變。 

 



附 件 三  
 

「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先 導 計 劃 」 檢 討 結 果 撮 要  

 
 
前 言  
 
 社 會 福 利 署 （ 社 署 ） 由 2011 年 3 月 起 推 出 為 期 三 年

的「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先 導 計 劃 」（ 先 導 計 劃 ）， 為

正 在 輪 候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宿 舍、嚴 重 弱 智 人 士 宿 舍 和 嚴 重

殘 疾 人 士 護 理 院 的 殘 疾 人 士 ， 提 供 一 系 列 的 綜 合 到 戶 服 務 ，

內 容 包 括 個 人 照 顧 服 務 、 接 送 服 務、 職 業 治 療 ／ 物 理 治 療 康

復 訓 練 服 務 、護 理 服 務 ； 亦 提 供 照 顧 者 支 援 服 務 和 家 居 暫 顧

服 務。服 務 目 的 是 滿 足 正 在 輪 候 資 助 住 宿 服 務 的 嚴 重 殘 疾 人

士 的 個 人 照 顧、 護 理 及 康 復 訓 練 需 要 ， 減 輕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

的 壓 力 ， 改 善 他 們 的 生 活 質 素 。  
 
檢 討 撮 要  
 
2. 社 署 於 2013 年 6 月 就 先 導 計 劃 的 運 作 情 況 進 行 全 面

檢 討。包 括 参 考 服 務 統 計 資 料 和 參 與 先 導 計 劃 機 構 的 檢 討 報

告 ， 及 舉 辦 兩 次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的 聚 焦 小 組 ，

以 收 集 他 們 對 服 務 的 意 見 。  
 
3. 服 務 統 計 資 料 顯 示 接 受 先 導 計 劃 的 464 位 服 務 使 用

者 中 ，超 過 七 成 五 需 要 康 復 評 估 和 訓 練 服 務 ； 亦 有 高 達 八 成

服 務 使 用 者 接 受 護 理 服 務，當 中 有 相 當 多 個 案 需 要 基 本 護 理

照 顧 ， 例 如 量 度 血 壓 、 脈 搏 、 體 温 、 體 重 和 藥 物 指 導 。 就 那

些 嚴 重 肢 體 傷 殘 人 士 組 群，約 有 八 成 需 要 專 業 的 醫 療 和 輔 助

醫 療 照 顧 服 務 。 在 接 送 服 務 方 面 ， 使 用 率 亦 高 達 五 成 三 。 至

於 家 居 暫 顧 服 務 的 需 求 ， 亦 有 上 升 趨 勢 。  
 
4. 根 據 兩 個 營 辦 先 導 計 劃 的 機 構，包 括 鄰 舍 輔 導 會（ 機

構 一 ）及 基 督 教 家 庭 服 務 中 心（ 機 構 二 ）所 進 行 的 服 務 使 用

者 及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調 查 顯 示，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人 ／ 照 顧

者 均 滿 意 整 體 服 務 ， 其 調 查 結 果 的 重 點 綜 合 總 結 如 下 －  
 
 



(a) 達 至 護 理 及 康 復 訓 練 目 標 的 成 效：據 機 構 一 的 評 估 結

果 顯 示，就 職 業 治 療 及 物 理 治 療 而 言，在 服 務 介 入 後

分 別 約 有 六 成 及 七 成 的 治 療 目 標 可 達 到 預 期 成 效，而

當 中 有 接 近 兩 成 的 治 療 目 標，甚 至 超 過 預 期 成 效；而

護 理 方 面，約 九 成 的 護 理 目 標 達 到 預 期 成 效，當 中 更

有 約 五 成 的 護 理 目 標 超 過 預 期 成 效。總 括 而 言，為 服

務 使 用 者 提 供 的 職 業 治 療、物 理 治 療 或 護 理 服 務，能

夠 達 到 其 預 期 成 效 的 百 份 比 達 八 至 九 成，顯 示 絕 大 部

份 服 務 均 能 達 到 預 期 成 效 。 而 據 機 構 二 的 調 查 亦 顯

示，整 體 的 治 療 或 護 理 效 果 在 服 務 介 入 後，約 有 七 成

的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健 康 狀 況 有 所 改 善，而 另 外 約 有 八 成

的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身 體 機 能 和 自 理 能 力 得 到 改 善 ； 及  
 

(b)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壓 力 有 所 減 輕：在 情 緒 方 面，家 屬 ／ 照

顧 者 面 對 照 顧 其 殘 疾 家 庭 成 員 的 責 任 ， 時 會 感 到 壓

力，並 且 不 能 夠 享 受 生 活，影 響 睡 眠 質 素。據 機 構 一

評 估 結 果 顯 示，在 服 務 介 入 後，家 屬 ／ 照 顧 者 在 反 映

照 顧 壓 力 各 項 目 上，均 有 所 改 善，在 改 善 情 緒 及 生 活

的 滿 意 度 的 平 均 值 均 有 較 高 的 升 幅；就 改 善 他 們 的 生

活 質 素 方 面，家 屬 ／ 照 顧 者 於 接 受 服 務 後，享 受 生 活

的 指 數 的 平 均 值 升 幅 最 大。而 據 機 構 二 另 一 項 運 用 不

同 壓 力 評 估 工 具 所 作 的 調 查 亦 顯 示，在 服 務 介 入 後 ，

平 均 約 有 七 成 服 務 使 用 者 處 理 生 活 問 題 的 能 力 有 所

提 升 ， 而 約 有 九 成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壓 力 獲 得 紓 緩 。  
 
5. 根 據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聚 焦 小 組 收 集 的

意 見 ，亦 顯 示 他 們 對 先 導 計 劃 有 正 面 的 評 價 ， 認 為 服 務 能 在

下 列 各 方 面 支 援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其 家 屬 ／ 照 顧 者 ：  
 

(a)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透 過 接 受 接 送 服 務 和 家 居 暫 顧 服 務

後 ， 他 們 的 壓 力 得 到 紓 緩 ；  
(b) 使 到 服 務 使 用 者 趨 向 獨 立，特 別 是 那 些 嚴 重 肢 體 傷 殘

人 士 ；  
(c) 透 過 治 療 康 復 訓 練 服 務 ， 維 持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身 體 功

能 ； 及  
(d) 接 送 服 務 讓 服 務 使 用 者 外 出 參 加 社 區 活 動，令 他 們 擴

大 社 交 圈 子 ， 融 入 社 區 。  
 



結 論  
 
6. 上 述 聚 焦 小 組 所 收 集 的 意 見 和 兩 間 營 辦 先 導 計 劃 的

機 構 的 檢 討 結 果 一 致，顯 示 先 導 計 劃 能 切 合 嚴 重 殘 疾 人 士 的

康 復 需 要 及 紓 援 家 人 ／ 照 顧 者 的 壓 力，因 此 先 導 計 劃 能 達 致

預 期 的 成 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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